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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 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裙楼二层多功

能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5,386,723,9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0.99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5人，董事单广袖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薛克庆先生出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63,861,838 99.9099 20,357,969 0.0801 2,504,109 0.01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67,881,360 99.9257 15,911,747 0.0626 2,930,809 0.0117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67,873,340 99.9257 15,919,767 0.0627 2,930,809 0.0116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50,243,226 99.8563 34,096,681 0.1343 2,384,009 0.0094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59,666,256 99.8934 27,038,060 0.1065 19,600 0.0001

6、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00,716,460 99.6612 83,143,447 0.3275 2,864,009 0.0113

7、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投资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年投资预算建议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462,445,244 96.3592 860,928,572 3.3912 63,350,100 0.2496

8、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综合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619,645,418 96.9784 766,073,298 3.0176 1,005,200 0.0040

9、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297,743,617 95.7104 1,087,999,994 4.2857 980,305 0.0039

10、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本级 2024年度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467,159,879 96.3777 867,241,104 3.4161 52,322,933 0.2062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71,888,336 99.9415 13,686,380 0.0539 1,149,200 0.0046

12、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64,491,720 99.9124 18,804,187 0.0740 3,428,009 0.0136

1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股票回购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72,806,736 99.9451 13,761,980 0.0542 155,200 0.0007

1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2024-2026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
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220,533,622 99.3453 96,299,685 0.3793 69,890,609 0.2754

15、 议案名称：关于增选文兵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364,332,870 99.9118 22,217,146 0.0875 173,900 0.000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23,731,541,9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1,628,124,319 98.3652 27,038,060 1.6335 19,600 0.0013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128,357,602 99.8211 2,002,060 0.1771 19,600 0.0018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499,766,717 95.2294 25,036,000 4.7706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 于 中 国 建 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3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 议
案

1,628,124,319 98.3652 27,038,060 1.6335 19,600 0.0013

9

关 于 中 国 建 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4 年 度 担 保
额度的议案

566,201,680 34.2078 1,087,999,994 65.7329 980,305 0.0593

11

关 于 续 聘 中 国
建 筑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24 年度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机构的议案

1,640,346,399 99.1036 13,686,380 0.8268 1,149,200 0.0696

12

关 于 续 聘 中 国
建 筑 股 份 有 限
公司 2024 年度
财 务 报 告 审 计
机构的议案

1,632,949,783 98.6568 18,804,187 1.1360 3,428,009 0.2072

13

关 于 中 国 建 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四 期 A 股 限
制 性 股 票 计 划
部 分 激 励 对 象
股 票 回 购 的 议
案

1,641,264,799 99.1591 13,761,980 0.8314 155,200 0.0095

14

关 于 中 国 建 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购买 2024-2026
年度董事 、监事
及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责 任 保 险 的
议案

1,488,991,685 89.9593 96,299,685 5.8180 69,890,609 4.2227

15

关 于 增 选 文 兵
为 中 国 建 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三 届 董 事 会 董
事的议案

1,632,790,933 98.6472 22,217,146 1.3422 173,900 0.010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12、14-15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过半数通过。
议案 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柳思佳、李宜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4-03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建三局 四川成都京东方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总包工程 （A
标段） 47.0

2 中建八局、中建科技 陕西咸阳经开区隆基光伏新能源产业园项目 （EPC） 32.8

3 中建中东公司 阿联酋迪拜萨法二号住宅项目 27.0

4 中建八局 贵州华夏酒业仁怀酒厂建设项目二期总承包 25.3

5 中建八局 甘肃酒泉炎石零碳绿电先进材料产业园项目 23.4

二 基础设施

1 中建基础、中建二局 广东深圳西丽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施工总承包 I 标项目 32.0

2 中建八局 贵州赫章县松林坡乡泥煤矿开采区治理建设项目 （一期 ）设
计、施工总承包 （EPC） 25.5

3 中建三局 江苏张家港市西二环-杨新公路快速化改造工程 （一期 ）施工
项目 XEH-SG1 标段 23.8

4 中建五局 河北承德航天鸿源围场 300MW 风储氢一体化项目风电场工
程 EPC 总承包 23.4

项目金额合计 260.1

项目金额合计 /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4-037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四期限制性股票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有

关规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月 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 5月 24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股票回购的议案》。 本次回购的第四
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9,630,000股， 共有 75名激励对象应由公司按规定价格回购其持有的相应数量
的限制性股票，其中有 61名第四期激励对象应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购回并支付利息。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 月 10 日、2024 年 5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以第四期 3.06 元/股的价格回购 75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9,630,000 股，并根据《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向部分激励对象支付利息。 本次回购的股票全部
注销后，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 9,630,000元。

本次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将会发生相应的调减，但鉴于注销股份数量占比
较小，因此不会对公司股本结构造成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 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申报债权。债权
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
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4年 5月 25日至 2024年 7月 8日。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号院 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29
电话：010-86498888
传真：010-86498173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4-03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4

年 5月 24日在北京中建财富国际中心裙楼二层会议室召开。 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会议，董事兼总
裁文兵先生，独立董事马王军先生、贾谌先生、孙承铭先生、李平先生出席会议。 董事单广袖女士因工
作安排无法出席现场会议，授权委托郑学选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管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5月 1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
效。 公司 7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文兵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推选文兵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文兵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换届选举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推选文兵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推选文兵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文

兵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换届选
举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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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不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且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1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同意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3 号），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85.7116 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921.05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548.92 万元。 本
次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5 月 31 日全部到位，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 2022年 5月 3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230Z0109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
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智能物流系统生产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13,977.39 13,977.39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7,860.22 7,860.22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合计 33,837.61 33,837.61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 2024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井松智能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
016）。

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
闲置的情况。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
况下，公司将合理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三、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以及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在确保

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投资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 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安

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
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 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公司不得使用上述资金从事
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三）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含本数） 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授权现金管理到期后的本金及收益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四）实施方式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在授权额度、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

现金管理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1、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

不足部分，并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
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自有资金
公司拟通过对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减少资金闲置，且能获得一定

的投资收益，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四、现金管理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投资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做好财务核算工作，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在上述理财产品投资期间，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
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严格根据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况。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
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

七、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

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10,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产品），有助于提
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相关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
超过 1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已履行了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公司通过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
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因此，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2,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
币 1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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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 24 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742,855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742,85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6月 6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年 3月 1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3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1,485.7116 万股， 并于 2022 年 6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5,942.8464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596.048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346.7984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份，股东数量为 1名，该限售股股东对应的
股份数量为 742,85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1.2500%，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4年 6月 6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4,457.1348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5,942.8464万股。公司

上市后，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
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

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承诺如下：
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经核查，保荐机构

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
股份锁定承诺；本次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井松智
能对本次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井松智能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742,855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742,855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

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6月 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1 华富瑞兴投资 管理
有限公司 742,855 1.2500% 742,855 0

合计 742,855 1.2500% 742,855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742,855 24

合计 742,855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768 证券简称：容知日新 公告编号：2024-036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生物医药园支路 59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5,589,9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5,589,9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601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43.601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聂卫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莉丽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566,966 99.9353 22,992 0.064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566,966 99.9353 22,992 0.064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566,966 99.9353 22,992 0.064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 司＜2024 年限 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
摘要的议案》

3,005,395 99.2407 22,992 0.7593 0 0.0000

2
《关于公 司＜2024 年限 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3,005,395 99.2407 22,992 0.7593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项的议案》

3,005,395 99.2407 22,992 0.759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为 1、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 1、2、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鹏、王文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768 证券简称：容知日新 公告编号：2024-037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4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

月内（即 2023 年 11 月 8 日至 2024 年 5 月 7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
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结果。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共有 5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其余核查对象在上述期
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1、经公司核查，核查对象聂卫华、贾维银、黄莉丽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履行已
披露的增持计划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进行的增持行为，增持目的系为践行以“以投资者
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始终坚定看
好公司和行业前景，并将继续与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奋斗，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提
高公司经营质量，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投资者信心，且开始增持行为发生在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之前，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
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容知日新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暨
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及于 2024年 3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容知日新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及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2、经公司核查，核查对象周书楷、孙风涛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公开披露的信息及对二
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
亦未通过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
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 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出公司股票的行
为，上述人员均不是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公司内部

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
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
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月 25 日

证券代码：688115 证券简称：思林杰 公告编号：2024-023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一）总经理聘任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周茂林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洋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简历见附件）。
（二）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周茂林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梦媛女士为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陈梦媛女士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尚未取得上海证券

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本人已报名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 公司现暂由法定代表人周茂林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陈梦媛女士取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资格审
核无异议后，陈梦媛女士将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任职资格要求，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广州思林
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应职务的情形。 上述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亚运大道 1003号 2号楼 101、201、301、401、501。
电话：020-39184660
传真：020-39122156
电子信箱：dm@smartgiant.com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5 日

附件简历：
1、刘洋先生简历
刘洋先生，1978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检测技术与自动化

装置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技术工程师。 1999年 7月至 2000年 6月任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
2004 年 7 月至 2005 年 5 月， 任广州宏达信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2005 年 5 月至 2013 年 8
月，任京信通信技术（广州）有限公司研发经理；2013 年 9 月至 2020 年 10 月，任广州思林杰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20年 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香港思林杰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 曾获 2018年度番禺区急需紧缺人才、2020年度番禺区禺山产业高端人才、2021 年度番禺区禺山
产业高端人才称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8.86%的股份，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珠海横琴思林
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1.32%的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 10.18%。刘洋先生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陈梦媛女士简历
陈梦媛女士，1994年 9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埃塞克高等商学院（ESSEC

Business School），金融专业和金融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金融风险管理师
（FRM）、拥有基金从业资格证、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曾任华住集团投资者关系助理、
AP China Unicorn Fund SPC分析师、BFB GROUP LTD 投资者关系经理、 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梦媛女士未持有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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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
暨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负责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和《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
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及聘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了证券事务代表李静华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李静华女士申

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静华女士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公司对李静华女士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保证公司规范、健康发展，董事
会同意聘任杨振瑞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二、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情况
公司收到内审负责人伍世健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伍世健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内部审计负

责人职务。公司对伍世健先生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保证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马丽清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见附件）。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任职资格要求，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广州思林
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应职务的情形。 上述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亚运大道 1003号 2号楼 101、201、301、401、501。
电话：020-39184660

传真：020-39122156
电子信箱：dm@smartgiant.com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5 日
附件简历：
1、杨振瑞先生简历
杨振瑞先生，1996年 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硕士学位，

具备法律职业资格。 曾任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深圳市智动力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法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振瑞先生未持有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马丽清女士简历
马丽清女士，1977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具备会

计从业资格证书。 2001年 9月至 2012年 3月任广州正道科技有限公司会计；2012年 3月至 2014年 8
月任广州通力集团会计，2014年 9月至今，任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丽清女士通过珠海横琴思林杰投资企业（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8,16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4224%，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广州思林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